
要求警⽅方交代⼤大⻆角咀、富榮及奧運區內巡邏安排及加強區內治安

背景

警⽅方表示因近⽉月警員巡邏時危險提升，導致巡邏⽅方式有所改變。早前有報道指油尖旺簽到簿箱內並

無簽到簿，⽽而警⽅方曾作出回覆，指因應罪案趨勢及區內實際情況，策略略性設置簽到簿，由前線軍裝

⼈人員作不不定時巡邏。根據警察通例例，指揮官有權酌情決定設置和使⽤用簽到簿事宜。⾃自去年年底開始，

⼤大⻆角咀、富榮及奧運區街坊屢屢屢屢投訴區內治安惡惡化，除劫案頻⽣生外，有⼩小販的⽊木頭⾞車車遭破壞其遭偷

⾛走了了貨物，更更有⼥女女性街坊指陌⽣生男⼦子尾隨⼊入區內⼤大廈，並企圖作出猥褻⾏行行為。因此有必要了了解警員

巡邏相關決定。

質詢

1.過去三年年⼤大⻆角咀、富榮及奧運區內有關爆竊、搶劫及⾵風化案發⽣生及破案的按⽉月數數字為何；
2.在上述案件中警⽅方的平均到達時間為何；
3.就其他輕微罪⾏行行，如違泊、阻街等，請問現時警⽅方有否⼀一個⿊黑點清單？如有，請列列出；如否，請
問警⽅方會否備有⼀一個市⺠民投訴的統計數數字，以作跟進模式？

4.就上述輕微罪⾏行行，現時警⽅方的處理理⽅方式為何？有否派員定期在區內巡視？
5.警⽅方現時在⼤大⻆角咀、富榮及奧運區內巡邏的次數數及模式為何；
6.⼤大⻆角咀、富榮及奧運區內曾否因有上述類類型罪案⽽而接獲市⺠民向其他部⾨門求助；
7.警務處在能否在⼤大⻆角咀、富榮及奧運區內設⽴立簽到簿並派員每⽇日多次不不定時簽到以加強阻嚇作⽤用？
如可，詳情為何，如否，警⽅方會否有其他措施代替？

⽂文件提呈；

⽂文件提交予 2020年年1⽉月21⽇日油尖旺區議會討論並邀請警務處代表出席及回應。


提呈⼈人

曾⾃自鳴、涂謹申、李李偉峰、李李傲然、余德寶

油尖旺區議會第 23/2020 號文件


